
中國無線電協進會 函

受文者:淡江大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9 月 5 日

發文字號:中電雲字第 105021 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

附 件:中國無線電協進會獎學金獎助辦法

固體地址: 100 台北市新生南路一段 144-2 號 H事

達絡人:刁鳳玉

電話: (02) 2397-9303 

傳真: (02) 235 1-6712 
電子信箱 : cra.diayg@gmail.com 

主話:敬邀 貴校推薦「中國無線電協進會獎學金」甄選，敬請查照 。

言兌明 : 

一、基於本會創會宗豈辨理「中國無線電協進會獎學金」。

二、為鼓勵研修電機、電信、通訊、電子、資訊等工程與新聞、大眾傳播等

相關學術優秀青年學子，即日起開始受理申請「中國無線電協進會獎學

金 J '相關申請如附件。

-、請 貴校轉頒本辦法至相關學系，並鼓勵適當人還踴躍參加甄選 。

四、申請時間:自 105 年 9 月 20 日至 105 年 10 月 20 日止 。

正本 :

副本:



中國無線電協進會獎學金獎助辦法

中華民國 103 年 9 月 13 日理監事會議修訂

中華民國 105 年 3 月 12 日理監事會議修訂

壹、依據:本辦法依照財困法人中國無線電協進會(簡稱本會)捐助章程訂定之。

貳、目的:本會為鼓勵研修電機、電信、通訊、電子、資訊等工程與新聞、大眾傳播等

相關學術優秀青年學子專心向學、奮發進取，以培植該項事業所需人才，特設置

本獎學金。

參、經費來源 : 由本會萃息及捐贈收入之部分、勝利之聲廣播公司前董事長李元華先

生及胡振庸先生親屬為紀念胡先生對中國無線電協進會之貢獻，三方面共同捐助

為獎學金之經費來源。

肆、名額和金額:每年度以下列核定名額為原則，並得視當年度收入增減名額

一、電機、電信、通訊、電子、資訊等工程相關類:三名，每名獎學金新台幣貳

萬元整。

二、新聞、大眾傳播相關類:二名，每名獎學金新台幣貳萬元整。

伍、申請資格與限制: (需符合下列條件)

一、凡中華民囡囡氏，經本會會員推薦之優秀青年學子(本人或其親友均可) ，就

讀教育部核准立案之國內公私立大專院校專科部(四、五年級)、大學部學

生(不含重修生、延修生、延畢生、進修部、在職進修生、推廣教育學分班

及夜間部學生)之電機、電信、 通訊、電子、資訊等相關工程及新聞 、 大眾

傳播等科系 。

二、學年成績平均 80 分(含)以上，且每料均須及格 。

三、學年操行成績平均須為甲(含)等或 80(含)分以上。

陸、申請方式:申請人逕至本會網站下載申請表及備齊相關證明文件以掛號郵件寄至

本會(辦公會址: 1 006 1 台北市新生南路一段 144-2 號 3 樓;收件人:中國無線電

協進會 秘書處收)。

菜、申請時間 : 於每年 9 月 20 日至 10 月 20 日受理申請，以郵戳為憑，逾期不受理。

捌、繳交證件:請詳填申請資料，並檢附相關文件(如附件一) ，資格不符、資料不全

者，將喪失申請資格 。 申請資料及所檢附之文件，恕不退還 。

玖、審查標準:

第一階段:由秘書處依申請文件進行初審 。

第二階段 : 由本會組成評議委員會，依第一階段審核之申請者資料【女曰 : 成績、

身份( 清寒... ) 、 專業證照、特殊表現(榮譽、獎狀) ...】綜合評比 。

以無記名投票評定優先序。

壹拾 、 領獎:經本會甄審錄取獲得本獎學金之同學 ， 將於本會舉行年會前十日內 用 書

面通知其家長或受獎本人 ，請受獎人親到會場領受獎學金及獎狀，以 資表揚 。

壹拾壹 、 獲獎人員得成為本會會員 。



壹拾貳、本獎學金辦法經中國無線電協進會理監事會通過施行，修正時亦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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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中國無線電協進會獎學金申請書

編號: (本會編號用 )

申請類組:口電機、電信、通訊、電子、資訊等工程相關類

口新聞與大眾傳播相關類

學生姓名 性別 年齡 年月
身份證

日| 占 叫
子祝

就讀學校 科~ 象 年級

口口口
申請人

通信地址

I I =- ~~ ICM) e-mail I I 電話 | I I ~ u'_' ICH) 
一 、前學年成績表正本(含班、象排名)

二 、學生證影本(加蓋言主冊章戳)

繳附證件|三、申請人戶口膳本或戶口名簿影印本

四、身份證影本(以上各一份)

五、其他有利審查之佐證(如清寒證明、專業證照、個人傑出表現... ) 

推薦人 I I ^ 0 ub ~~ I I 與學生I I 會員證號 I I 
姓名 I I '" n u _,._ ""'ï I 關條

人
與
i
t

章

叭
的
叮
叮
簽

簽章:

1 口同意核發|審查欄|且生的上學期;下學期| 平均

審核 ~ I I 
意見 !2 口受名額限制IC審蚓、|學業成績) 分; 分

:3 口未達標準 |組填) I 操行成績; 分; 分

備考

註 : 請確認檢送資料是否齊全。缺件者不接受申請不另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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